北京市房山区储备粮油竞价购买合同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北京

签订时间：2025年  月  日

购货方：北京市良乡昊天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供货方：                              （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2025年房山区储备粮竞价采购交易会交易细则》（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会细则”）的有关规定，根据竞价交易会的结果,经过充分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中标货物标的号、品种、数量、单价、总价款（详见下表）：
	标的号

及货位号
	品种
	数量（吨）
	单价

（元/吨）
	金额（元）

	
	小麦
	
	
	

	合  计
	
	
	
	

	人民币金额合计（大写）：

	 


注： 此价格包含乙方送货至甲方指定地点的2025年国标二等国产硬质白小麦的包装、运输、装卸以及配合完成发运前的检验工作等且经验收合格甲方所需支付的全部费用，甲方无需另外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第二条 质量要求及标准：依据“本次交易会细则”第十八条及本次交易会公告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交货方式：

1、交货时间：乙方中标入库的标的物须在2025年9月30日前完成入库工作；

2、交货地点及数量：乙方须将货物运送至甲方指定地点；数量以合同为依据，以甲方（接收单位）的计量衡器为准。超过本合同约定数量部分的货物，甲方不予接收，数量不足的乙方应予以补足。

3、特别约定：

（1）乙方严格按照“本次交易会细则”第十八条规定的采购品种和质量要求组织货源核验，认真执行本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须对发运的小麦质量负全责，做到“三个确保”：确保小麦质量符合政府储备粮储存期限的要求，确保小麦质量符合北京市房山区储备粮油竞价购买合同履行的目的，确保乙方提供的原粮食品安全检验报告、原粮出库质量检验报告真实且能够代表发运粮食的数量。

（2）乙方应在发运前委托有资质的粮食检验机构，按照现行相关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和限量标准及“本次交易会细则”第十八条要求，开展基础质量指标（含储存品质指标、发芽率指标）和食品安全指标“全项”检验（应包含铅、镉含量、甲拌磷、敌敌畏、毒死蜱的残留量检验项目）。

（3）甲方（接收单位）到乙方发运地核验粮源信息，乙方应配合接收单位派出人员开展相关工作。小麦发运前，乙方须按照“本次交易会细则”第十九条规定，向接收单位提供具体出库地点信息、粮源信息等，供接收单位人员现场核验产地、发运地、品种、质量、数量、粮权情况，提供《原粮食品安全检验报告》《小麦销售出库检验报告》、出库单据及相关明细供接收单位审核，并由乙方和接收单位共同取样并封存“对照样品”，样品一式三份，带回接收单位两份，一份用于入库检验比对，一份妥善保存用于解决质量争议使用（此份样品不得擅自打开)。完成上述粮源核验工作后，经接收单位通知，乙方方可发货。

注：乙方提供的检验报告、出库单据应符合以下要求：

《原粮食品安全检验报告》应由有资质的粮食检验机构出具并加盖粮食检验机构资质标识章，检验报告中须注明委托单位、存放地点、代表数量、送检日期、生产年度等信息（其中：委托送检单位应为乙方；存放地点应与粮源核实地点一致；送检日期应为起始发运日期前一个月之内）。若首次提供的检验报告样品代表数量小于中标数量，应提供后续各批次的检验报告，直至样品代表数量等于或大于中标数量为止。未经检验合格的小麦不得发运。

《小麦销售出库检验报告》应按照《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粮食销售出库质量检验报告样式的通知》（国粮办发〔2005〕115号）规定样式，由出库地粮食仓库（单位）或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出库检验报告中须注明粮食产地、收获年度、入库年度、扦样地点、代表数量、扦样日期等信息，并与该批次粮食的食品安全检验报告保持逻辑一致。

出库单据及相关明细，应注明检斤数量、检斤人员、出库日期等相关信息，并加盖乙方公章（或业务专用章）；如委托其他单位发运，出库单据可加盖发运单位公章（或业务专用章），同时应提供乙方出具的委托发运证明。

（4）甲方指定接收地的具体货位。同一个标的的小麦，乙方须在同一产地（省级行政区域）发运。

（5）乙方不得擅自变更发运地，确需变更的，须书面征得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经接收单位再次现场核验后，乙方方可从变更地发货。

（6）为了避免出现压车现象，乙方须提前告知接收单位每天到货（车）数量，结合库点接卸、检验情况，合理把握发货进度。
（7）甲方（接收单位）负责接收货物。乙方应向接收单位提供具体出库地点信息，根据“本次交易会细则”第十九条的要求提供核验所需相关材料。小麦发运到库后，接收单位对乙方提供的《原粮食品安全检验报告》《小麦销售出库检验报告》、出库单据及明细进行再次核验，不符合要求的，到库的小麦拒收。乙方应配合接收单位开展检验报告、票据核验、验质、检斤、入库作业管理等相关工作；乙方配合接收单位妥善处理商务纠纷。

（8）乙方不得掺杂使假，不得以次充好，不得无理取闹。否则，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9）若在小麦入库逐车检验、质量抽检环节检验结果不合格，乙方承担违约责任，须在入库截止日期前将不合格小麦更换成合格小麦，并承担相应更换费用。若乙方没有按期完成小麦发运任务，或平仓检验结果（含小麦基础质量指标、食品安全指标、发芽率）不合格，乙方承担违约责任；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以每个违约标的为计算单位，扣除乙方履约保证金。

经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以下简称市食检院）抽检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回不合格粮食，重新更换为合格粮食，并承担相应更换费用。

如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不履行合同约定事项，或不积极配合解决发运中遇到的问题，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以单方解除合同，扣除乙方的履约保证金，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4、乙方交付的标的物按本合同第四条第（2）项约定，由接收单位逐车检验。

5、乙方负责本合同货物运输，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运输义务。

第四条  质量检验：

（1）前期审核：小麦发运前，接收单位审核乙方提供的检验报告等相关材料，派员赴发粮地核验小麦产地、质量、数量、粮权等情况，扦取“对照样品”封存并带回接收单位。

（2）入库逐车检验：甲方（接收单位）对到库小麦进行逐车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过磅检斤入仓。

（3）质量抽检：在小麦入库过程中，北京市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市食检院对入仓小麦组织开展质量抽检；若抽检结果不合格，接收单位应立即通知乙方暂停发货，并向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告。

（4）平仓检验：各货位平仓后，接收单位向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平仓检验，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市食检院组织开展平仓检验。平仓检验合格的，该货位小麦转为区储备粮；平仓检验不合格的，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本合同所购货物入库验收程序、食品安全指标超标小麦的监管和处理工作以及乙方在检验环节中的相关违约责任，遵照“本次交易会细则”及本合同相关约定执行。

第五条  结算方式：实行先交货、后付款的方式，并遵照“本次交易会细则”第七章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按照合同价款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房山区支行申请贷款。货物到位具备结算条件后，经核实库存后的七个工作日内（因乙方原因造成延误的除外）向乙方支付足额货款，因银行原因导致的延期付款，不属于违约行为，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2、乙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储备粮相关政策、本次交易会细则规定、以及本合同约定，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权解除合同，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竞价采购小麦扣除标准为200元/吨，以下违约责任条款均执行此标准）。乙方违约行为给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乙方还应对超过部分继续赔偿。

3、如发现乙方发运的小麦色泽气味异常、涉嫌新陈混装或以陈充新的情况，视为乙方违约，甲方除拒收外，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每个违约标的为计算单位，扣除乙方履约保证金。具体扣除方式依据“本次交易会细则”相关规定执行。违约行为给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乙方还应对超过的部分予以赔偿。

4、若在小麦入库逐车检验、质量抽检环节检验结果不合格，乙方须在入库截止日期前将不合格小麦更换成合格小麦，并承担相应更换费用。乙方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对超过的部分予以赔偿。

5、若乙方没有按期完成小麦发运任务，或平仓检验结果（含小麦基础质量指标、食品安全指标、发芽率）不合格，乙方承担违约责任。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每个违约标的为计算单位，扣除乙方履约保证金。乙方违约行为给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对超过的部分予以赔偿。
6、 若在平仓检验时，发现已入库的小麦“面筋吸水量”“品尝评分值”“发芽率”三项指标中有一项或多项不合格的，乙方承担违约责任，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每个违约标的为计算单位，扣除乙方履约保证金。乙方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对超过的部分予以赔偿。
7、 若乙方违反“限拍”规定，直接或变相“自己拍自己的标”，已经中标的，按乙方违约处理，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乙方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对超过的部分予以赔偿。

8、乙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将中标标的整体转包或拆分分包，否则按照乙方违约处理，以每个违约标的为计算单位，扣除乙方履约保证金。若出现合同纠纷，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乙方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对超过部分继续赔偿。

9、乙方未按照合同的条款履行合同义务的或存在其他违约行为的（包括但不限于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完成量完成交易），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权扣除相应履约保证金，具体扣除方式依据“本次交易会细则”相关规定执行。乙方违约行为给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对超过的部分予以赔偿。

10、若乙方违约，除按本合同约定及“本次交易会细则”规定扣除相应的履约保证金外，交易中心还将乙方列入违约企业名单。从违约之日起，两年内禁止乙方参与北京市房山区区级储备粮油采购交易和销售交易。乙方违约行为给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乙方还应对超过部分继续赔偿。

第七条  合同争议处理：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以书面形式提交北京市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协调解决。经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签订调解协议；不愿意调解或者达不成一致意见的，须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不可抗力及免责条款：甲乙双方由于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的第三方原因而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当在事件发生之日起10日内及时通知对方，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在提供有关证明并得到对方明确承认后，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遭受不可抗力方当事人的责任，一方延迟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其违约责任。

第九条  本合同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履行完毕后，即终止。

第十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一条  本合同壹式肆份，甲乙双方、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易中心各执壹份。

附则:

 1、本合同根据2025年8月5日《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2025年北京市房山区储备粮竞价采购交易会》交易结果签订。

2、本合同签订双方承认并遵守“本次交易会细则”，本合同其它未尽事宜以“本次交易会细则”的规定为准。

3、乙方在竞价交易会前须向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交纳履约保证金。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在收到甲方双方签署《验收确认单》后，在3个工作日内无息退回乙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

4、本合同中援引的“本次交易会细则”相关条款系本合同的当然组成部分。

甲方:（盖章） 北京市良乡昊天粮食     乙方：（盖章）
收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王仁旭               联系人：                      

联系电话：  （010）63267018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南梨       单位地址：                        
          园村东                                                  

邮政编码：       102401              邮政编码：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         开户银行：                       
房山区支行                     
开户账号：20311011100100000001011       开户账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91110111102718451U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